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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建築工程申報勘驗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9 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10008277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7條 

第 一 條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南投縣建

築工程施工勘驗事項，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七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建築物屬供公眾使用或總樓地板面積達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者，於下列施工進度應申報由本府指派

或委託專業團體人員進行現場勘驗： 

一、有地下室建築物之基礎。 

二、鋼構造一層樓建築物之基礎。 

三、第二層頂板。 

四、第二層以上每增加五層之頂板。 

第 三 條  本府或所委託專業團體人員至現場勘驗時，應

依查核紀錄表（如附表）項目查核，若專任工程人

員未依規定於督察紀錄表上簽章負責或記載不實者

，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並於補正後再行勘驗。 

第 四 條  承造人未依規定申報勘驗即先行動工，辦理補

申報勘驗時，應提出建築師公會或專業技師公會出

具之安全鑑定報告書及結構強度證明文件。 



 

2 
 

第 五 條  前條違規事項，依建築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處罰

並勒令補辦手續；必要時，並勒令停工。 

第 六 條  第四條之安全鑑定報告書未合格者，依建築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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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建築物施工管理檢查表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建（雜）照號碼：＿＿＿＿＿＿＿＿＿建（雜）第                 號 

項次 項              目 是 否 

1 

施工安全衛生環境維護規定 

(1)安全圍籬及施工門是否設置。   

(2)底座是否設置金屬板或混凝土防溢座。   

(3)安全圍籬突出轉角處是否張貼警示標誌。   

(4)安全圍籬突出、轉角、施工大門處是否設立警示燈。   

(5)建築材料、施工機具及廢棄物是否堆放在安全圍籬內；如堆放在安全圍籬

外，是否報經核准限時借用道路。 
  

(6)鷹架是否依規定設置。   

(7)鷹架外部是否設置護網或帆布。   

(8)是否依規定設置斜籬。   

(9)安全走廊是否依規定設置。   

(10)安全走廊上方堆置物品是否檢討結構安全。   

(11)安全走廊內是否設置照明設備，是否暢通無阻礙。   

(12)車輛進出口處是否設置沖洗設備。   

(13)建築工程基地周邊所臨道路是否有善盡養護責任。   

(14)建築工地是否污損道路。   

(15)建築物施工場所四週原有排水溝是否暢通。   

(16)建築物施工場所使用起重或吊車設備，是否派員指揮交通。   

2 
施工門處是否設置標示板（含工程名稱、建照號碼、設計人、監造人、承造

人)。 
  

3 建築工程使用道路是否符合規定。   

4 
建築物施工場所，在進行反循環基樁、連續壁、預壘排樁、磨石子等工程，

是否設置沉澱處理槽。 
  

5 在山坡地開挖整地，是否設置臨時排水、截流及沉砂等設施。   

6 有剩餘土石方外運是否填寫剩餘土石方處理現場查核表。   

7 專任工程人員是否親赴現場履勘。   

出席人員 

 

監造人：                      承造人： 

 

工地主任：                    專任工程人員： 

 

工地負責人：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委託之專業機構：  

抽查人員簽章：                         

其他加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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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建築物施工勘驗查核紀錄表 
建造號碼(     )府建管字第      號 開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抽查位置       樓頂板板筋 
預計竣工日

期 
   年   月   日 

公共安全、交通、衛生措施查核項

目 
是 否 建築物工程查核項目 有 無 

1 
安全圍籬設備及警示燈是否

符合施工計畫規定 
  1 有無施工損鄰檢舉案件   

2 
地下室開挖是否設置安全支

撐或護坡作業 
  2 

發現建築物構造、梁柱或位置或高

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不符 

  

3 
樓層開口處及可能發生跌落

處是否設置安全護欄 
  3 

監造人簽證項目紀錄表(B14-2、

B14-3)，含放樣至本次勘驗) 

（抽驗正本、影印一份歸檔） 

  

4 
工程標示版內容及設置位置

是否符合施工計畫規定 
  4 

専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B14-4、

B14-5)，含放樣至本次勘驗 

（抽驗正本、影印一份歸檔） 

  

5 
鷹架、護網(帆布)、斜籬是否

依施工計畫設置 
  起 造 人  

6 
道路使用寬度及臨時性使用

道路是否已申請核准 
  承 造 人 營造 

7 
施工場所出入口車輛進出時

是否派遣指揮交通人員 
  監 造 人 建築師 

8 
應設安全走廊地區是否依規

設置並維護通行功能 
  

工 地 

電 話 
 

9 
騎樓頂板澆置後二個月是否

打通供行人通行 
  

現場人員 

1.承造人之專任

工程人員、工地

主任（五仟萬以

上工程）或其他

在場者。 

2.檢附承攬手冊

查核專任工程

人員。 

(簽名) 

10 
是否於圍籬外道路範圍內堆

置營建廠棄物或污染路面 
  (簽名) 

11 
是否設置施工工地污水排放

截流措施及衛生設備 
  

(簽名) 

(簽名) 

綜

合

意

見 

□違反建築法第       條規定，爰依同法第      條處新台

幣 元罰鍰(處分書另送)。 

□請於    日內完成改善，並將向本府申請複查。 

□危害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請立即停工並進行改

善 

 作業。 

□其他： 

抽 查 人 員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  查  結  果 抽 查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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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查

意

見 

□已完成改善。 

□第              點仍未完成改善，違反 

建築法第   條規定，爰依同法第   條處新台幣        

元罰鍰(處分書另送)。 

□危害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請立即停工並進行改

善作業。 

□其他： 

 

備註：1.對查核內容有異議者，請於二日內檢具異議說明書向本府申訴。 

2.接獲處分書不服處分者於接到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

關提起訴願。 

3.本表一式五份，第一聯：存執照卷宗(白)、第二聯：起造人(紅)、第三聯：監造人(綠)第四

聯：承造人各執一份(黃)、第五聯：內政部建管評鑑專用(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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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查核紀錄表 
查 核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起 造 人  工程類別 
□建築工程(□含拆除工程) 

□其他工程(□土木□水利□水保) 

監 造 人 
建築師 

技 師 
建造執照 (   )府建管(建)字第       號 

承 造 人  拆除執照 (   )府建管(拆)字第       號 

工 程 地 點  
契約編號 

(公共工程) 
 

工地現場狀況 

□尚未施工□整地工程□基礎開挖□擋土工程□地下層  樓主體結構工程 

□地上層  樓主體結構工程□拆除工程□其他       

查核項目(以下由受抽查人勾選) 

受抽查人資格□土木□水利□結構□環工□測量□大地□水保技師 

□建築師 

受抽查人擔任於該營造業何種職務？□受聘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 

□受營造業委託之逐案簽證執行專任工程人員業務 

1.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有 □無 

2.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有 □無 

3.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有 □無 

4.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 □有 □無 

5.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有 □無 

6.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履勘，並於申報書勘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有 □無 

7.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 □有 □無 

8.受抽查人擔任或受委託於營造業，是否依營造業法第 34 條第一項規定應為繼續

性之從業人員，不得為定期契約勞工，並不得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 

□有 □無 

專任工程人員或逐案簽章專任工程人員簽名 抽查人員 

 

以上查核項目確由本人親自填寫，如有不實，自負一切

法律責任。 

 

簽名： 

 

 

受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簽名： 

法令依據： 

營造業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一條 

備註：1.對查核內容有異議者,請於二日內檢具異議說明書向本府申訴。 

   2.本表一式二份，第一聯:執照卷宗(白)、第二聯：內政部評鑑用(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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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鋼筋勘驗查核紀錄表 

建造執照號碼：(   )投府建管(造)字第      號 基地位置：      鄉鎮市       段         號等 

現場人員填寫 勘驗人員填寫 

查
核
部
位
：
柱 

編號 1 2 3 結果 備註 

圖面位置座標    □符合□不符合  

主筋(號數、支數)    □符合□不符合  

繫筋(號數、間距)    □符合□不符合  

搭接長度(CM)    □符合□不符合  

查
核
部
位
：
樑 

編號 1 2 3 結果 備註 

圖面位置座標    □符合□不符合  

上層筋(號數、支數)    □符合□不符合  

下層筋(號數、支數)    □符合□不符合  

箍筋(號數、間距)    □符合□不符合  

搭接長度(CM)    □符合□不符合  

查
核
部
位
：
板 

編號 1 2 3 結果 備註 

圖面位置座標    □符合□不符合  

長向(號數、間距)    □符合□不符合  

短向(號數、間距)    □符合□不符合  

搭接長度(CM)    □符合□不符合  

其他缺失或補充說明： 現場人員簽章 

 

□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 

□專業技師□工地主任□其他 

簽章：                   

抽查人員簽章(加蓋公會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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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1、對查核內容有異議者，請於二日內檢具異議說明書向本府申訴。 

2、接獲處分書不服處分者於接到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

關提起訴願。 

3、本表一式三份，第一聯：存執照卷宗(白)、第二聯：承造人收執(黃)、第三聯：內政部建

管評鑑專用(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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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鋼骨勘驗查核紀錄表 

建造執照號碼：（  ）投府建管(造)字第     號 基地位置：    鄉鎮市      段      號 

現場人員填寫 勘驗人員填寫 

鋼
構
組
立 

鋼構架設、組立  
抽驗結果 備註 

□符合□不符合  

查
核
部
位 
: 
柱 

編號 1 2 3 抽驗結果 備註 

位置座標      

鋼骨尺寸    □符合□不符合  

接合方式(柱續接)    □符合□不符合  

查
核
部
位 
: 

樑 

編號 1 2 3 抽驗結果 備註 

位置座標      

鋼骨尺寸    □符合□不符合  

接合方式(樑續接)    □符合□不符合  

查
核
部
位 
: 

板 

編號 1 2 3 抽驗結果 備註 

位置座標      

剪力釘之規格、尺

寸 
   □符合□不符合  

鋼承板規格、尺寸    □符合□不符合  

鋼筋(點焊鋼絲)規

格、尺寸及間距 
   □符合□不符合  

其他缺失或補充說明 現場人員簽章 

 □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 

□專業技師□工地主任□

其他 

 

 

簽章:_________________ 

抽查人員簽章(加蓋公會

章) 

 

 

 

 

簽章:_________________ 



 

10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1、對查核內容有異議者，請於二日內檢具異議說明書向本府申訴。 

2、接獲處分書不服處分者於接到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

關提起訴願。 

3、本表一式三份，第一聯：存執照卷宗(白)、第二聯：承造人收執(黄)、第三聯：內政部建

管評鑑專用(藍)。 


